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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一对一教你“轻松月入数万”？
律师：广告涉嫌虚假宣传

据 “央广网” 报道， 近日， 有

多位听众反映称， 某知名短视频平

台和浏览器推送的电商培训服务广

告， 涉嫌虚假宣传。 消费者在缴纳

数千元培训费后， 并没有得到相应

的培训， 也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反

而一步步陷入了缴纳更多培训费用

的套路中。 情况究竟如何？

参加培训

零基础就能致富？

家住河南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 7 月， 他在某知名短视频平台

和浏览器上看到了关于电商培训的

广告， 广告中写着 “做跨境电商，

挑战月入 30 万” 等字眼。 出于好

奇， 张先生点开链接， 留下了自己

的联系方式。 “加了微信之后， 他

就发一些链接， 让我们点进去， 然

后说几点有直播课， 让我们听课。”

张先生告诉记者， 直播课程的

内容主要是如何轻松打造月入几万

的跨境电商店铺， 工作人员承诺会

对学员进行 “一对一 ” 的耐心辅

导 ， 将来还会对店铺进行流量支

持。 “我们要讲的主要内容是教大

家零基础、 无货源， 一个新手小白

如何打造月赚 3 万+的跨境店铺

……”

张先生平日里空闲时间较多，

看过了课程介绍后， 他就打算做个

副业， 随即缴纳了 3880 元的培训

费。

缴费之后， 工作人员给他发了

一个链接， 之后就逐渐减少了和张

先生的交流。 “微信怎么发信息他

都是不回的 ， 他只是在 QQ 上 ，

你要是哪里不懂， 可能问他一下，

他有的时候会回。” 张先生告诉记

者。

张先生说， 由于自己并不擅长

操作计算机， 看了培训课程之后感

觉收效甚微。 此时， 工作人员又回

复张先生， 要想成功开店， 还需要

通过培训机构的内部考试。 “如果

你就是不会， 那些老师讲课最后还

会故意放给你信息， 如果你不会操

作， 公司还可以替你托管， 然后再

收你的托管费， 等于一步一步把你

套进去。”

发现自己无法开网店盈利后，

张先生想要退款， 但几次和公司协

商未果。

一名参与培训的大学生告诉记

者， 缴费后， 工作人员发给学员的

培训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电商平

台本身的页面， 并不是所谓的 “一

对一” 定制课程。 “他们发的视频

还有链接， 大部分都是官方平台本

身就已经有的， 这些视频是用来给

这些开店的商家学习用的， 不通过

这样一个培训平台， 这些卖家也是

可以拥有的。 所以其实就是他们把

平台上面的学习视频发给他们的学

员， 然后为他们自己做宣传。”

此外， 有学员在接受培训后，

发现仍然无法运营店铺盈利， 在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 ， 又缴纳了 9980

元的店铺托管费， 这一系列缴费操

作， 进行所谓的线上学习后， 仍然

没有取得效果。

据记者了解， 遭遇类似情况的

消费者不在少数， 初步统计已经超

过 60 人。

针对此事， 记者也联系了提供

培训服务的四川优商学电商服务有

限公司， 工作人员回应称， 学习效

果因人而异， 确实存在部分学员由

于没有达到学习效果而提出退款的

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公司正

在积极处理相关的事宜。

对此， 多位学员表示， 自己的

退款或者协商申请并没有得到公司

工作人员的回应。

律师分析

涉嫌欺诈可解约

除了跨境电商培训， 近年来，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 类似 “网红打

造” “手把手教你带货” 的培训层

出不穷。 一些看似诱人的赚钱噱头

中， 却隐匿着新型诈骗陷阱， 使受

害者深陷维权困境。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表

示， 如果宣传广告中含有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 并且没有提供相应服

务， 涉嫌虚假宣传。

“广告内容为 ‘跨境电商培训项

目’， 但实际并未向消费者提供有效

的服务， ‘月入十万’ 也仅为宣传噱

头， 实际则一步步套路消费者交钱买

一些提前录制的通用课程 。 显然 ，

‘轻松月入十万’ 等内容并不真实存

在， 相关广告为虚假广告。”

韩骁指出， 消费者可以通过民事

诉讼、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投诉

以及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方式来维护自

己的权益。

“消费者可根据其与对方订立的

相关培训合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或以对方存

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并要求对方

返还合同款项。”

韩骁认为， 平台应加强对投放广

告的审核。 “对于可能存在虚假的广

告， 禁止投放， 同时开辟广告投诉通

道， 对于收到投诉的虚假广告， 应立

即停止投放， 并进行相应审查。”

根据 《广告法 》 第五十五条规

定， 广告主违法发布虚假广告的， 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

告， 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

响， 并处罚款。 “广告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

计、 制作、 代理、 发布的， 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 ， 并处罚

款 。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韩骁说。

（钱成）

律师提醒：安装监控摄像头不可侵犯他人隐私
据 《天津工人报》 报道， 近日

天津的孙女士来电投诉， 邻居葛某

在单元楼入口安装了两个监控摄像

头， 分别位于单元楼道出入口和她

家房门外， 能清晰监控到她和家人

出行的一举一动。

孙女士认为这个监控摄像头的

存在已经严重侵犯了她的隐私， 多

次要求邻居葛某拆除其中一个对准

她家房门外的摄像头。 但邻居称该

摄像头是为了保证自家的安全， 始

终不同意拆除。

对此天津相臣律师事务所卢彦

民、 谷宇表示， 当前家用监控摄像

头安装在单元楼门口、 房屋外墙的

现象比较普遍， 多数为监控外人侵

入、 偷盗等不法行为， 但如果不合

理使用或在未经同意、 授权的情况

下， 监控范围进入他人的私密空间

或能够窥视他人不宜为外人知晓的

私密活动等， 则构成侵犯他人隐私

权。

根据 《民法典 》 第 1032 条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

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

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 私密活

动、 私密信息” 之规定， 公民在住

宅内的活动以及进出住宅的信息与

家庭和财产安全、 私人生活习惯等

高度关联， 应视为具有隐私性质的

人格利益， 属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范围。

《民法典 》 第 1033 条规定 ：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

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

施下列行为 ： （一 ） 以电话 、 短

信、 即时通讯工具、 电子邮件、 传

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 （二） 进入、 拍摄、 窥视他人

的住宅 、 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

（三） 拍摄、 窥视、 窃听、 公开他

人的私密活动； （四） 拍摄、 窥视

他人身体的秘密部位； （五） 处理

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 以其他方

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根据孙女士的陈述， 葛某安装

的摄像头已经对她每日的出入行

踪 、 来客情况的秘密性造成了影

响， 能清晰监控她及家人出入的活

动情况， 无疑对她的私密生活产生

了负面影响，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她明确同意葛某安装摄像头， 否

则葛某不得拍摄、 窥视孙女士的住

宅， 更不得窃听、 公开孙女士的私

密活动， 葛某应当依法拆除对准孙

女士家房门的监控摄像头。

综上所述， 如果居民私自安装

的摄像头只摄录自身或者已经获得

许可的特定对象， 并不涉及侵犯其他

住户的隐私， 则无可厚非。

如果居民私自安装的监控摄像头

所摄录范围进入他人私人领域， 影响

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或暴露他人不愿

为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则构成侵犯隐私权， 应当依法拆除监

控摄像头。

律师提醒 ， 公民为保证住宅安

全， 避免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

而安装摄像装置， 该自主救济权利在

合理限度内受法律保护， 但公民在安

装摄像装置的同时， 也负有不妨碍他

人合法权益的注意义务， 必须在合理

限度内行使权利， 否则可构成侵权。

据 《兰州晚报》 报道， 花上

百万买套房， 左等右等却拿不到

房产证， 以至于房屋转卖、 户口

迁移等都受到极大限制。 一旦遇

到这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办？ 8

月 18 日，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法

院公布的这起案例告诉我们， 要

通过法律诉讼勇敢维权。

同时律师表示， 延期交房与

延期办理房产证都属于开发商违

约， 购房者均可索赔， 建议 “维

权要及时， 千万不能拖”。

着急

房产证迟迟拿不到

2016 年 9 月 12 日， 冯某与

兰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某公司） 签订了 《商品房

买卖合同》， 约定冯某以 109 余

万元价格购买某公司开发的商品

房一套。 合同约定：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发商将验收合格的

商品房交付冯某使用。 合同还对

产权登记作出约定： 出卖人应当

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 540 日内，

将办理产权的相关资料报产权登

记机关备案 。 如因出卖人的责

任， 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

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 买受人可

选择同意延期办理或者退房， 出

卖人并按已付房价款 0.5%向买

受人承担违约责任 。 合同签订

后， 冯某按约支付房款 109 余万

元。

2017 年 7 月 5 日 ， 房屋交

付给冯某， 冯某当场交纳房屋维

修基金 16716 元， 交纳办理权属

登记证书的契税费用 6355 元 。

虽然房屋已交付， 但房产证却迟

迟办不下来 。 冯某提出 ， 自

2017 年 7 月 5 日至 2021 年 4 月

22 日共计 1385 天， 某公司以种

种理由拖延办理产权证书， 时间

已超过双方约定的办证时间， 冯

某向法庭起诉， 要求被告某公司

支付违约金 5488 元， 且在限定

期限办理房屋产权证。

判决

开发商限期提交材料

兰州市城关区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 本案中的 《商品房买卖合

同》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

有效， 涉案合同签订后， 原告已

按照约定向被告付清了购房款，

被告则应履行向原告按期交付房

屋和协助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义

务。 被告未按期交房、 未按期协助

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行为已经构成

违约。 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了违约金

计算方式， 法院对原告提出的诉讼

请求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如下： 被告兰州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二十日内将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所需

的材料提交产权登记机关备案； 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逾

期交付房屋违约金 10152.86 元 ，

支付逾期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违约

金 5488 元。 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律师

发现违约及时主张权利

北京德恒 （兰州） 律师事务所

武丹彤律师提出， 在实际生活中，

逾期交房、 逾期办证几乎是不少开

发商出现的 “一条龙” 问题。 房屋

未按照时间交付， 往往会影响后续

房产证的办理。 按约交房、 按时办

理房产证是开发商的义务。 而交房

和办房产证的延迟， 购房者都可以

进行索赔。

如何应对逾期办理房产证？ 首

先， 买房一定要看清楚合同约定，

一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都是格式合

同， 开发商对办理房产证的期限、

逾期办理的违约责任、 违约金的计

算基数和方法、 超过什么期限后可

以解除合同等， 会进行细致明确的

约定。 这样， 在开发商逾期办理房

产证的情况下， 购房人就有明确的

依据主张自己的权利。 而合同没有

约定违约金， 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

总额， 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

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

算。

其次， 及时主张权利， 一旦发

现对方违约 ， 就应该尽快行使诉

权， 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后， 作为购房人时， 需要对

购房相关的风险和陷阱有所了解，

以便及早防范 。 在签订购房合同

时， 不仅要注意对购房合同的内容

仔细审查， 避免合同中出现对自己

不利的条款。 还应注意审查开发商

所销售的房产是否办理了相关预售

许可手续， 项目土地证是否已经办

理等， 如存在疑问， 可以要求开发

商提供或者直接到房屋登记部门去

做个全面调查， 千万别嫌麻烦， 谨

防掉进陷阱。 （许沛洁）

资料照片

买房迟迟无法办理产证
律师：发现违约应及时主张权利


